
嘉福·原山著（一期）交付使用公告

尊敬的嘉福•原山著（一期）业主：

衷心感谢您及家人一直以来对嘉福地产的支持与关爱，我们非常荣幸地通知您，您所购买的位于赣州市赣县区梅林镇贡

江北大道12号嘉福•原山著（一期）商品房，经综合验收合格，已具备交付条件。

我司将于2020年12月29日至31日为您集中办理交付手续。我司将通过邮政特快专递（EMS）寄出《商品房交付通知

书》及相关资料，敬请各位业主根据我司发出的《商品房交付通知书》内通知的交付时间，带齐相关资料及费用亲临我司指定

地点办理交付手续。如有疑问，可拨打咨询电话：五嘉服务官18979796303。

交付手续办理地点：赣州市赣县区梅林镇贡江北大道12号嘉福·原山著（一期）5号楼一楼商铺。

请各位业主相关转告，恭祝您乔迁之喜！

特此公告！

温馨提示：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买受人接到出卖人的书面《商品房交付通知书》无正当理由拒绝接收或未按本公告通知的时间前来办理相关交付手续的，房屋毁损、灭失的风险及相关物业服务费用自

本公告或《商品交付通知书》确认的交付使用之日起由买受人承担。

赣州嘉福实业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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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记者
任沁沁 白阳）片面追求“上档次”，用餐

“只点贵的，不选对的”；剩饭剩菜不打

包；自助餐消费时超量取餐，“把花出去

的钱吃回来”……这些浪费行为被全国

人大常委会珍惜粮食、反对浪费专题调

研组“点名”了。

在 23日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武维华作珍惜粮食、反对浪

费情况的调研报告，分析了当前我国粮

食安全形势、粮食损失浪费情况，并提

出具体对策建议。

报告指出，我国餐饮浪费尚未得到

根本遏制。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

消费升级，我国餐饮业发展迅速，餐饮

企业已达 670万家，2019年营业收入高

达 4.6 万亿元，餐饮浪费日益严重。食

品浪费在每个家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特别是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四节”

食品浪费尤为突出。

调查问卷显示，75.1%的受访者认

为消费环节浪费最严重，认为商务宴请

（42.1%）、公款消费（26.7%）、学校食堂

用餐（14.3%）和亲朋聚餐（11.9%）是餐

饮浪费主要场景。来自中国社科院的

一份调研指出，城乡婚宴酒席浪费 40%
以上，出生宴等各类“事件性宴聚”浪费

30%左右，商务宴请浪费 30%至 40%，

朋友聚餐浪费 40%左右。

对此，报告提出了对策建议：解决

餐饮浪费问题，需要相关利益主体共同

关注，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逐步树立

并践行绿色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

严格落实监管责任。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强公务活动管

控，继续对公务消费保持高压态势，严格公务接待、会议、培

训等公务活动用餐管理，以公务用餐引领社会消费文明；探

索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对不同类型企业餐厨垃圾日产生量实

行监测计量，按量实行阶梯收费；支持餐饮服务单位充分利

用中央厨房，加快主食配送中心和冷链配套系统建设，鼓励

餐饮加工工业化和产品生产标准化。

切实履行主体责任。餐饮服务单位要科学合理设计宴

席和菜单，调整菜品数量、分量，主动提供“小份”“半份”等人

性化、合理化服务；要完善精细化管理措施，利用信息化手段

预测就餐人数，实施动态管理；要引导消费者适量点餐、理性

消费，对消费者履行提醒义务，对于明显超量的需求及时提

醒，对节约的消费者给予适当奖励；建立健全餐饮质量反馈

制度，减少因饭菜质量、口味因素导致的食物浪费。

消费者要树立正确的餐饮消费理念。在家中形成不挑

食、不剩饭、自觉抵制铺张浪费的良好习惯；在外就餐做到

科学饮食、适度点餐、节俭就餐，积极参与“光盘行动”，抵制

食物浪费。

在餐桌上讲排场、比阔气……近年来，餐饮浪费问

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2日，反食品浪费法草案提请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为治理“舌

尖上的浪费”建章立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主任袁杰

表示，制定反食品浪费法，将近年来我国实践中行之有效

的政策措施上升为法律规定，明确各相关主体的责任，有

利于建立长效机制，发挥法律的引领和规范作用，为全社

会确立餐饮消费、日常食品消费的基本行为准则。

食品浪费的标准怎么认定？

袁杰介绍，反食品浪费法草案以餐饮环节为切入

点，聚焦食品消费、销售环节反浪费、促节约、严管控。

草案明确，食品浪费，是指对可安全食用或者饮用的食

物未能按照其功能目的利用。那么，一些商家以“最大蛋

糕”“最大火锅”为噱头开展的商业营销活动，以及用食物作

为原材料进行的艺术创作活动等，是否属于食品浪费？

中国政法大学地方财政金融与农村法治研究中心主

任李蕊表示，此处规定的立法本意，是保障食品的价值

与效用充分发挥，减少在食品生产、加工、流通以及消费

等各个环节、各个领域的不必要损耗。“但是，还应考虑到

食品除具有食用、饮用功能，还可以作为艺术表达、创作

的载体等。我认为，只要不是最终‘丢弃’，就不应纳入

‘浪费’的范畴。”她说。

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秘

书长王敬波也表示，不论上述活动对食物本身的功能进行

了怎样的延伸、超越，根本上不能违背反食物浪费的主旨。

商家的这些点菜“套路”可能不灵了

菜单上不提示菜量规格，问服务员也含糊其词；点的

菜超量了，商家也不提醒甚至故意误导消费者……针对这

些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套路”，草案明确了相应措施。

比如，在醒目位置张贴或者摆放反食品浪费标识或

者由服务人员提示说明，引导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提

供小份餐等不同规格选择等。

草案规定，餐饮服务提供者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

点餐造成明显浪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或者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

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食品、餐饮

行业应加强行业自律，依法制定、实施反食品浪费等相

关团体标准和行业自律规范。

李蕊表示，餐饮浪费在食品浪费的各环节中占据较

大比重，草案的这些措施在餐饮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和责

任的设定方面具有较好操作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

制约食品浪费的作用。

王敬波认为，餐饮服务提供者作为市场主体存在利

益驱动，立法一方面要对小份餐的规格、标识提醒的设

置等设定明晰的强制标准，作为监管处罚的依据；另一

方面，对商家的诱导、误导等比较难以判断的行为，应进

一步完善界定标准，使执法更加容易。

点餐浪费或将收取厨余垃圾处理费

点了一桌菜，剩了一大半，结果全倒掉？这种情况以后

要注意了。反食品浪费法草案规定，餐饮服务提供者可以

对造成明显浪费的消费者收取处理厨余垃圾的相应费用。

王敬波表示，收取厨余垃圾处理费是一种抑制消费

者浪费现象的手段，但在实际操作中，是定量收取还是

定额收取、是否需要划分阶梯额度等问题，还需要进一

步细化。

李蕊建议，消费端的食物浪费问题，可遵循分步骤审

慎推进原则。初期更宜采用激励性措施，例如规定餐饮

服务者可以对实现“光盘”的消费者予以适当奖励等；下

一步则要改革垃圾处理收费计量标准，从“定额制”垃圾

处理转向“从量制”垃圾处理，让垃圾制造者为自己的垃

圾“买单”；未来条件成熟时，再考虑逐渐推进餐饮等公共

领域的餐厨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在立法层面，需要明确界定厨余垃圾处理费用的

收取条件、标准等，注意保障消费者权益。”李蕊说。

商家或可利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者用餐需求

近年来，大数据技术广泛运用于餐饮行业。草案规定，

餐饮服务提供者可以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分析研判消费者用

餐需求，通过建设或者共享中央厨房、配送中心等措施，对

食品采购、运输、储存等进行科学管理，防止和减少浪费。

但是，大数据技术在给人们点餐带来便利的同时，

是否会带来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王敬波认为，允许商家利用大数据分析研判消费者

的用餐需求，需要有充分的信息安全保障措施作为配

套，比如对一些敏感信息等进行移除、遮蔽等技术处

理。制度设计上要进一步明确，商家不得收集敏感个人

信息，且负有对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职责。

李蕊建议，要严格限制商家向第三人提供信息，对

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要进行匿名化处理。对于违规餐饮

服务提供者，应严格处罚。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反食品浪费要立法了
今后“下馆子”要注意什么？

□新华社记者白阳 任沁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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